附件2：
《中央级事业单位房屋出租出借情况清查申报表》
填表说明
    一、填表说明
    1、房屋权属证明所列单位与实际占用、使用并作为出租出借方单位不一致的，由实际占有、使用单位负责填报并作备注。填表时需按先出租、后出借的顺序填写。
2、单位名称、单位性质、单位编制数、单位实有人数：依照部门决算填写。未纳入部门决算范围的单位根据相关文件或实际情况填写。
3、单位实际占有房屋面积：在部门决算数据的基础上，根据实际占有、使用情况填写（包括权属证明所列所有人非本单位或无权属证明，但本单位占有、使用，可以以本单位名义向外出租出借的部分）。附相关说明材料。
4、出租出借房屋名称：按照权属证明上所列项目填写。无权属证明的填写惯称。
5、坐落位置：按照权属证明上所列项目填写。无权属证明的填写实际坐落。
6、面积：按照权属证明上所列项目填写。若实际占有使用面积与权属证明所列数目不一致的，填写实际占有使用面积，并作备注。无权属证明的填写实际面积。
7、账面价值：已经计提折旧的单位按照计提后的账面价值填写，单位为“万元”，房屋未入账的填写“0”并在备注中说明情况。
8、产权形式：分类填列，有权属证明、无权属证明但产权明晰、产权待界定。附相关说明材料。
9、取得方式:分类填列，新购、调拨、捐赠、自建、置换、其他。附相应证明材料。
10、权属性质：分类填列，国有、集体、待界定。附相应证明材料。
11、权属证明编号：按照权属证明上所列项目填写。
12、承租/借用单位名称：按照出租出借合同或实际承租方填写。属于其它单位无偿借用本单位房屋的，还应当在备注中注明。无偿借用附相关说明材料。
13、承租/借用形式: 分类填列，他人无偿借用、对外出租。
14、承租/借用面积：按照出租出借合同或实际承租的面积填写。
15、承租/借用房屋账面价值：按照承租房屋账面价值填写，承租/借用某项房屋的一部分，价值无法单独计算的，应当填写分摊价值，房屋未入账的填写“0”。
16、承租/借用时间：按照出租出借合同或实际约定的时间填写，单位为“月”。
17、承租/借用起止年限：按照出租出借合同或实际约定的起止年限填写，具体到月份。
18、2014年租金收入：按照2014年度实际租金收入填写。
19、出租价格：按照出租出借合同或实际约定的价格填写，单位应当换算到“元/平方米/天”。
20、批准机构：按照批复该出租出借事项的最高一级审批机构填写。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21、批复文号：不是以发文形式批复或决定的，应当填“无”并在备注中标明批复或决定形式。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22、招租方式：分类填列，公开招租、续租、竞争性谈判、定向招租、询价、无。房屋无偿借用给其它单位使用的填写“无”。附相关说明材料。
23、是否签订正式合同：分类填列，是、否。附合同复印件，未签订合同的附相关说明材料。

